
广西千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柳州市博物馆安保服务采购

（LZZC2025-C3-990325-QXXM）质疑答复函

质 疑 人：广西罗城国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李卫华

授权代表人：韦莉

地 址：罗城县东门镇朝阳路 89号

我公司于 2025 年 6月 26 日 15：30 收到质疑人现场递交的质疑函，对柳州

市博物馆安保服务采购（LZZC2025-C3-990325-QXXM）的成交结果进行质疑。针

对质疑人提出的质疑内容，经我公司与被质疑人核实，现对质疑事项答复如下。

一、质疑事项

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（项目编号：LZZC2025-C3-990325-QXXM）第三章采购

需求第六条服务承包费用的要求，供应商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及

人社局相关规定支付其员工节假日、周末、超时加班费、高温补贴等，支付的

工资不得低于柳州市本地最低工资标准。供应商报价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法》及人社局相关规定，否则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。依据【劳动法】

和【社保法】相关文件规定，本项目最低合法报价不能低于 1148640 元，广西

神勇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中标价为：1144379.34 元，未能达到【劳动法】和【社

保法】规定的合理合法报价要求。

二、质疑事项答复

我公司结合被质疑人答复意见及核实情况，答复如下：

项目基础信息：本次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（人民币）：115 万元，服务期：12

个月。服务人员 32人，工作时间：24小时轮班，每班 6 小时。

被质疑人服务人员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最低工资标准、社保、税费等测

算报价如下：

①最低工资成本：​ ​



依据：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 1990.00 元/人/月（引用文件：桂政发【2023】

24 号）。

计算一：1990.00 元/人/月*32 人*12 个月=764,160.00 元​

②法定社保及税费成本：​ ​

被质疑人总部在南宁，异地缴纳社保的合法性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第五十八条，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“。这表明，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其法

定义务，而法律并未规定公司必须在员工工作地缴纳社保，因此，公司可以选

择在公司注册地为员工缴纳社保。

相关社保基数及费率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最新政策：基本养老保险：单位

费率 16%(基数下限 4053.6 元/月，桂人社发【2024】41 号)失业保险：单位费

率 0.5%(基数下限 4053.6 元/月，桂人社发【2024】26 号)医疗保险：单位费率

6.5%(含生育保险 0.5%，《关于公布 2024 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相关

标准的通知》)计算结果：社保等费用（单位承担部分）合算为 946.52 元/人/

月。

南宁市职工 2024 年 01 月-2024 年 12 月社保缴费明细表

序号 险种 缴费基数
单位 个人

缴费比例 金额 缴费比例 金额

1 养老保险 4053.6 16.00% 648.58 8% 324.29

2 失业保险 4053.6 0.50% 20.27 0.5% 20.27

3 工伤保险 4053.6 0.20% 8.11 0% 0.00

4 医疗保险 4053.6 6.50% 263.48 2% 81.07

5 长期护理险 4053.6 0.15% 6.08 / /

小计 946.52 425.63

全年大额医疗保险 90(首月或者当年 1 月缴纳)

计算二：946.52 元/人/月*32 人*12 个月=363,463.68+（90*32）=366，343.68



元

根据①+②综合计算：最低工资成本+社保税费成本：

764,160.00 元+366，343.68 元=1,130,503.68 元

被质疑人公司中标价为 1,144,379.34 元，此成本“完全满足测算要求”。

综上所述，贵公司该项质疑缺乏有效的事实依据，质疑不成立。

感谢质疑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参与、支持和监督。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

投诉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号）第十七条规定，如质疑人对本

次答复不满意，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

门投诉。

广西千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2025 年 7月 3 日



附：相关依据



附：总公司营业执照



附：公司部分社保人员社保明细证明




